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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補助經費表、附件2-共通性意見表、附件3-縣市繳交資料清單

主旨：檢送補助貴縣(市)辦理「前瞻基礎建設-國民中小學校園數

位建設計畫」之經費表(附件1)乙份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國民中小學校園數位建設計畫係為推動建設校園智慧網路、

智慧學習教室及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新增資

訊科技教室等需求，以扎實基礎及前瞻未來，打造下世代

的智慧學習環境。

二、本計畫係依據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例第3條第2項規定為部

分補助，經費並採分年撥付，補助各縣市經費以納入預算

方式辦理，請款時請出具納入預算證明，但已成立附屬單

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金得免附之。經費支用依預算執行

程序辦理，各期若有未執行部分應繳回本部，不得移用或

留用。

三、所提計畫經審查通過，全案期程至109年12月31日，各期說

明如下：

(一)第1期：至107年12月31日止。

１、補助經費分2期撥付(第1-1期及第1-2期)，請函送修正

後計畫書、核章經費表及請款收據到部，先行辦理第1-

1期經費撥款。

２、第1-1期經費執行率達70%以上後，再辦理第1-2期之經

費撥款，請檢附「教育部補助（委辦）經費請撥單」、

請款收據及相關佐證資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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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2期：自108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。

(三)第3期：自109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止。

(四)108年及109年補助經費，本部得視各縣市前一年度執行

情形滾動修正。

(五)108至109年所需經費如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

減，本部得以調整各縣市補助額度，並依預算法第54條

規定辦理。

四、檢附「前瞻基礎建設國民中小學校園數位建設實施計畫-共

通性意見表」（如附件2）建請參照納入後續計畫中辦理。

五、另各縣市於計畫執行期間應配合本部政策推廣、進度追踨、

媒體宣傳等，參加或配合提供執行現況與成果；另應就配

合事項(附件3)，定期提送相關資料。

六、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請依各機關預算執行要點及「教育部補

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定辦理。經費核結請

於各期計畫執行完畢後2個月內，備函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

及成果報告報部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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